
《呼伦贝尔草原羊肉》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为顺应农畜产品市场向高品质、精细化、可追溯升级的消

费趋势，有效解决呼伦贝尔草原羊肉产业发展中标准滞后、管控

不统一、溯源体系缺失等问题，规范产业发展路径，提升区域公

共品牌竞争力，呼伦贝尔农垦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全产业链相关单

位制定科学、实用、可操作的《呼伦贝尔草原羊肉》团体标准显

得尤为迫切。为此，依据国家农产品标准化建设相关规划及“呼

伦贝尔大草原”区域公用品牌建设规划，特成立由呼伦贝尔农垦

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组成的标准起草组，负责本文件的研制工作。

（一）任务来源

为贯彻落实国家关于特色农产品标准化、品牌化发展的有

关部署，补齐呼伦贝尔草原羊肉产业标准短板，推动产业高质量

发展，呼伦贝尔农垦集团有限公司结合当地草原羊养殖、加工实

践和全产业链调研情况，联合全产业链相关单位开展《呼伦贝尔

草原羊肉》团体标准的前期筹备与研究工作。本标准由呼伦贝尔

农垦集团有限公司牵头起草，联合起草单位包括多家在草原畜牧

养殖、肉类加工、质量检测、冷链物流、信息化溯源等方面具有

丰富经验的科研院所、企业及行业机构。

（二）标准制订的目的和意义



本标准的制订旨在紧密围绕国家特色农牧业高质量发展和

品牌建设的战略部署，为呼伦贝尔草原羊肉产业发展提供一套科

学、统一、可操作的全产业链标准，以系统解决其在实践中面临

的产地界定模糊、养殖管理不规范、屠宰加工无统一标准、质量

溯源体系缺失、品牌使用混乱等突出问题。当前，呼伦贝尔草原

羊肉产业虽具备天然地域优势，但普遍存在品质管控参差、高端

化发展缺乏技术支撑、有机养殖与碳标签体系空白等短板，制约

了产业整体效能和品牌价值的提升。

因此，本标准的核心目的在于通过明确呼伦贝尔草原羊肉在

产地环境、品种饲养、防疫检疫、屠宰加工、品质检验、溯源体

系、包装储运及品牌管理等方面的要求，指导产业主体在生产、

加工、运营全过程科学规范操作，推动“草原养殖、标准加工、

全程溯源、品牌运营”全链条体系落地应用，提升呼伦贝尔草原

羊肉产业的整体发展水平和市场竞争力。本标准立足呼伦贝尔天

然草原放牧的实际生产场景，突出生态养殖与产业发展、品质管控

与品牌建设的协同，增强标准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为呼伦贝尔草

原羊肉产业各经营主体开展标准化生产运营提供统一参考依据。

本标准的制定和实施，对于规范呼伦贝尔草原羊肉产业发

展、提升产品品质和品牌价值具有重要意义。一是有助于提升产

业标准化和精细化水平。标准系统规定了从养殖到销售的全产业

链技术规范，推动生产要素的科学配置和精准管控，保障产品品



质稳定统一。二是有助于促进全产业链各环节的协同发展。通过

明确养殖、加工、检测、物流、溯源各环节的衔接要求，推动产

业链各主体协同运行，提升产业整体运营效率和质量安全水平。

三是有助于支撑区域特色产业品牌化、高端化发展。本标准以产

业实践为基础，总结形成可参考、可实施的标准化发展模式，为

呼伦贝尔草原羊肉区域公共品牌建设和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技术

支撑，助力打造全国特色农产品名片。四是有助于推动草原生态

保护与畜牧业协同发展。标准融入草畜平衡、有机养殖、碳标签

等要求，在提升产业效益的同时，强化草原生态保护，实现生态

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发展目标。

（三）编制过程

本标准编制工作严格遵循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要求。编制过程主

要包括以下阶段：

调研论证阶段：起草组系统调研了国内外肉羊产业发展现

状、标准规范及市场消费趋势，梳理分析了呼伦贝尔草原羊肉产

业发展中的核心痛点和技术需求，明确了标准定位和核心框架。

草案起草阶段：基于调研结果和牵头单位呼伦贝尔农垦集

团有限公司的产业实践经验，形成了标准工作组讨论稿。围绕呼

伦贝尔草原羊肉产地环境、品种饲养、溯源体系、屠宰加工、品

质要求等核心内容进行了多轮内部讨论和技术论证。



征求意见阶段：将标准征求意见稿发至相关科研院所、养

殖企业、加工企业、检测机构、行业协会等征求意见，起草组对

反馈意见逐条进行分析研究，合理意见予以采纳或吸收完善。

意见处理与修改完善：起草组对征集到的意见进行了系统

梳理和逐条研究。对具有普遍适用性、符合标准定位且具备成熟

应用基础的意见予以采纳，主要包括进一步细化产地核心区域为

呼伦贝尔市行政区域内的鄂温克族自治旗、陈巴尔虎旗、新巴尔

虎左旗、新巴尔虎右旗等草原生态核心区域及海拉尔区等天然草

原分布区域、完善胴体等级分类为 A级（羔羊 12-17kg /屠宰率

47-50%）、B级、C级的量化标准、补充有机养殖和碳标签管理

要求、优化全程溯源流程等。

技术审查阶段：组织行业权威专家对标准送审稿进行技术

审查，起草组根据审查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形成标准报批稿。

（四）主要参加单位及工作组组成

本标准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有限公司牵头起草，联合起草

单位包括中国农垦经贸流通协会、内蒙古科学技术研究院、呼伦

贝尔市农牧科学研究院、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研究所、内蒙古农

业大学、呼伦贝尔职业技术学院、呼伦贝尔农垦现代牧业有限公

司、呼伦贝尔农垦哈达图农牧场有限公司、内蒙古思赫民族培训

学校、呼伦贝尔市产品质量计量检测所（呼伦贝尔市标准化研究

中心）、内蒙古自治区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呼伦贝尔农牧业产



业化协会、中国移动内蒙古公司呼伦贝尔分公司、呼伦贝尔弘吉

拉食品有限公司、新巴尔虎左旗惠牧联供销合作社有限公司、新

巴尔虎右旗芒来嘎查、新巴尔虎左旗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呼伦贝

尔欣绿洲民族食品有限公司、呼伦贝尔市青牧蒙源农牧业发展有

限责任公司、呼伦贝尔巴儿忽真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北京顺丰冷

运有限公司等 21 家全产业链相关单位。工作组成员由上述单位

的行业专家、技术骨干、科研人员及一线运营管理人员组成。

呼伦贝尔农垦集团有限公司作为牵头单位，负责标准的总

体策划、组织协调、核心章节起草及最终文本统稿工作，并结合

其在呼伦贝尔草原羊养殖、加工及产业运营中的实践经验，为标

准内容提供了主要技术支撑。科研院所围绕草原畜牧养殖、品质

检测、生态保护等方面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撑；养殖、加工企业结

合生产运营实际，提供应用场景和实践参考；检测、物流、信息

化单位分别从质量检测、冷链储运、溯源技术等方面提出专业建

议；行业协会统筹行业发展需求，协调各方资源推进标准编制。

各单位分工明确、协同推进，保障了标准内容的合理性、适用性

和专业性。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解决的问题

（一）标准编制遵循的主要原则

本标准的编制严格遵循以下基本原则，以确保其科学性、

实用性和前瞻性。



科学性与系统性原则。标准内容以呼伦贝尔草原羊养殖加

工产业实践和现代畜牧为基础，各项技术要求均经充分调研论证

和实践验证。标准构建了从产地环境、品种饲养到屠宰加工、品

质检验、溯源管理、品牌运营的完整全产业链管控框架，配套明

确防疫检疫、包装储运等保障要求，各环节内容紧密衔接、有机

统一，形成闭环管理体系。

实用性与可操作性原则。标准编制紧密结合呼伦贝尔天然

草原放牧的产业实际和规模化、高端化发展需求，所提出的产地

界定、养殖规范、加工工艺、品质指标等要求力求明确、具体、

量化，显著增强标准的指导价值和可操作性，便于产业经营主体

参照执行、监管部门核查监督。

协调性与规范性原则。标准编制严格遵循 GB/T 1.1—2020

的规定，确保文本结构规范、表述严谨。高度重视与现行国家标

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的协调性，规范性引用了 GB 2762《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T 19630《有机产品

生产、加工、标识与管理体系要求》、DB15/T 1764《“呼伦贝

尔羊”饲养管理技术规程》等一系列相关标准，确保本标准无缝

嵌入现有标准体系，避免矛盾和重复建设。

生态性与特色性原则。标准立足呼伦贝尔草原生态禀赋，

突出“天然放牧、草畜平衡”的产业特色，融入有机养殖、碳标

签、生态保护等要求，兼顾产业发展与草原生态保护，保留呼伦



贝尔草原羊肉的独特风味和品质特征，彰显地域特色。

引领性与开放性原则。标准在满足当前产业标准化、规范

化发展迫切需求的同时，充分考虑农畜产品高端化、绿色化、品

牌化的发展趋势，新增有机养殖、碳标签管理、全程数字化溯源

等内容，引导产业向高品质、高附加值方向持续发展，同时为后

续产业技术升级和标准优化预留空间。

（二）主要解决的问题

提供精准化、场景化的产业技术指引。本标准将通用畜牧

食品加工标准与呼伦贝尔草原羊肉产业具体实践相结合，明确天

然草原放牧场景下的产地核心区域、养殖管理、屠宰加工、品质

分级等关键标准，为各类养殖、加工、经营主体提供清晰可操作

的技术规范，有效提升产业项目建设和生产运营的标准化水平。

推动产业关键技术的标准化应用与协同集成。通过规范草

原羊养殖监测要素、屠宰加工工艺指标、溯源系统功能要求、冷

链储运技术标准，有力推动生态养殖、精准加工、数字化溯源、

冷链物流等关键技术的标准化落地与无缝衔接，解决产业发展中

感知数据不全、各环节联动不足、管理粗放等问题，实现全产业

链的数字化管控与节本增效。

支撑区域特色产业品牌化与高端化发展。通过统一品质标

准、规范品牌使用、建立全程溯源体系，解决呼伦贝尔草原羊肉

市场上品质参差、品牌使用混乱、产品辨识度低等问题，强化区



域公共品牌的品质背书，提升品牌市场竞争力，推动产业从“初

级生产”向“品牌化、高端化”转型。

助力草原生态保护与畜牧业协同发展。通过明确草畜平衡、

季节性放牧、有机草场建设等要求，推动养殖方式与草原生态承

载力相适配，在提升产业效益的同时，强化草原生态保护，为实

现“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延伸至草原特色畜牧领域，保障牧区

生态安全和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适配市场消费升级与质量安全管控需求。通过细化感官、

理化、氨基酸等品质指标，严格限定兽药残留、重金属等安全限

值，建立全程质量追溯体系，满足消费者对高品质、可追溯、安

全放心农畜产品的消费需求，切实保障消费者知情权和食品安全。

三、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情况说明

国内农畜产品标准体系日趋完善，在肉羊养殖、肉类加工、

食品安全、有机产品等领域已发布多项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如

GB 1269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畜禽屠宰加工卫生规范》、NY/T

2799《绿色食品畜肉》、GB 3165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

兽药最大残留限量》等，为肉羊产业发展提供了通用技术框架；

内蒙古自治区也发布了 DB15/T 1764《“呼伦贝尔羊”饲养管理

技术规程》、DB15/T 4008《产品碳足迹声明标识》等地方标准，

贴合区域产业发展需求。

然而，现有标准或侧重于肉羊产业的单一环节，或为通用



技术规范，缺乏针对呼伦贝尔草原羊肉“天然草原放牧”的地域

特色、全产业链系统性的建设运营规范，未涵盖核心产区界定、

草原生态养殖与产业协同、专属胴体等级分类、全程数字化溯源

等产业发展急需的内容，无法完全适配呼伦贝尔草原羊肉产业标

准化、品牌化、高端化的发展需求。

国际上，欧美等国家在肉羊养殖加工、肉类品质分级、食

品追溯等领域制定了相关标准，但此类标准基于其规模化、集约

化的养殖模式，与我国呼伦贝尔以天然草原放牧为主、兼顾生态

保护的产业模式差异显著，且其品质指标、工艺要求与国内消费

需求和监管体系不匹配，难以直接适用于指导呼伦贝尔草原羊肉

产业的发展实践。

因此，有必要制定专门针对呼伦贝尔草原羊肉产业特点的

团体标准，填补我国在呼伦贝尔草原羊肉专项应用标准领域的空

白，对现有国家、行业和地方标准进行延伸、细化和补充，形成

适配区域特色产业发展的专项标准体系，为呼伦贝尔草原羊肉产

业的智能化、品牌化转型升级提供精准支撑。

四、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本标准为呼伦贝尔草原羊肉产业发展类团体标准，标准中

涉及的养殖要求、加工工艺、品质指标和管理规范，主要基于应

用验证、典型场景实践和试验数据总结形成。

在标准编制过程中，起草组依托呼伦贝尔的核心养殖产区、



加工园区和检测平台，联合内蒙古农业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草

原研究所等科研院所，对呼伦贝尔草原羊肉全产业链关键内容进

行了系统梳理和多维度验证：依托天然草原放牧基地，对草原羊

饲养周期、出栏体重、放牧管理规范等核心养殖指标进行长期跟

踪监测，结合产业实际确定科学合理的养殖标准；在加工环节，

对屠宰静养、冷却排酸、胴体分割等工艺参数进行反复试验，验

证冷却排酸的温度为 0～4℃，时间为≥18h、羔羊分线加工等要

求的实操性和对品质的提升作用；在品质检测方面，对草原羊肉

的感官性状、水分、蛋白质、氨基酸及矿物质含量进行多次抽样

检测，形成量化的品质指标限值；对有机养殖、碳标签核算、电

子耳标溯源等特色内容，结合相关国家和地方标准开展实践验证，

确保相关要求落地可行。

相关技术要求均来源于呼伦贝尔草原羊肉产业已成熟运营

的养殖、加工和溯源项目，在实际生产管理中经过生产季多次检

验，具备可实施性和稳定性；所有试验与验证数据均作为标准指

标和条款制定的核心依据，保障了标准内容的科学性和实用性。

在后续实施过程中，相关技术指标可根据产业技术进步、市场需

求变化和草原生态保护要求持续优化和完善。

五、标准涉及专利情况说明

经初步梳理，本标准未涉及需要披露的专利技术。截至目

前，起草组未知有不可避免的专利被本标准文件引用，标准内容



以产业通用技术、现行国家/行业/地方标准和呼伦贝尔草原羊肉

产业实践经验为核心依据。如后续标准实施和优化过程中发现涉

及专利内容，将按国家有关规定履行专利披露和许可程序，相关

专利使用问题由相关方自行协商解决。

六、预期社会效益和产业发展作用

（一）预期社会效益

推动牧区乡村振兴与农牧民增收：通过标准化推动呼伦贝

尔草原羊肉产业规模化、品牌化发展，提升产品附加值，带动牧

区养殖、加工、物流等相关产业发展，促进农牧民就业增收，为

牧区乡村振兴注入坚实产业动力。

强化草原生态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标准明确草畜平衡、

季节性放牧、有机草场建设等要求，推动养殖方式与草原生态承

载力相适配，减少过度放牧对草原的破坏，维护呼伦贝尔草原生

态系统稳定，助力北疆生态安全屏障建设。

保障消费者食品安全与消费需求：通过统一品质标准、严

格安全限值、建立全程溯源体系，为消费者提供品质稳定、安全

可追溯、风味独特的草原羊肉产品，满足人民群众对高品质农畜

产品的消费需求，切实保障消费者权益。

提升区域特色品牌影响力与美誉度：通过规范品牌使用、

强化品质背书，打造“呼伦贝尔草原羊肉”区域公共品牌名片，

提升品牌在国内中高端市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推动区域特色农



产品走向全国。

（二）产业发展作用

规范产业发展秩序，提升整体标准化水平：明确呼伦贝尔

草原羊肉全产业链各关键环节的技术要求和管理规范，为各类产

业主体提供清晰、统一的操作指引，有效解决因缺乏标准导致的

品质参差、管理无序、市场混乱等问题，保障产业发展质量。

促进全产业链协同发展，提升产业运营效率：通过明确养

殖、加工、检测、物流、溯源各环节的衔接要求和技术标准，推

动产业链各主体协同配合、资源整合，实现从“草原到餐桌”的

一体化管控，提升产业整体运营效率和质量安全水平。

推动产业绿色高端化转型，拓展发展空间：通过新增有机

养殖、碳标签管理等内容，引导产业向绿色、低碳、高端化方向

发展，填补产业高端化发展的技术空白，拓展国内中高端市场和

特色消费市场，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

强化质量安全管控，增强市场信任度：通过构建全程数字

化溯源体系、严格限定食品安全指标，实现产品来源可查、去向

可追、责任可究，有效降低产业质量安全风险，增强市场和消费

者对呼伦贝尔草原羊肉产品的信任度。

为特色畜牧产业标准化提供示范参考：总结呼伦贝尔草原

羊肉产业标准化发展的模式和经验，为国内其他牧区特色畜牧产

业的标准化、品牌化发展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参考依据，推动



我国牧区特色农牧业高质量发展。

七、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本标准未直接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编制过程中，

起草组关注了国际肉羊养殖加工、肉类品质分级、食品追溯等领

域的标准动态和先进经验。但本标准主要基于我国农畜产品质量

安全监管要求和呼伦贝尔草原羊肉产业发展实际，结合天然草原

放牧的地域特色、草原生态保护的现实需求和国内消费市场的特

点进行自主制定，其品种与饲养管理、品质指标、溯源体系等与

国际标准存在显著差异，更适配我国国情和呼伦贝尔的产业实际，

能够切实指导区域特色产业的标准化、品牌化发展。

八、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系统梳理并充分考虑了国家现行相

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要求，总体定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乡村振兴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及国家关于特色农牧业高质量发展、草原

生态保护、农畜产品品牌建设等相关部署，与《农牧业绿色发展

行动方案》等政策文件要求高度契合。

在技术内容上，注重与 GB 276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

中污染物限量》、GB 12694《畜禽屠宰加工卫生规范》、GB/T

19630《有机产品生产、加工、标识与管理体系要求》、DB15/T

1764《“呼伦贝尔羊”饲养管理技术规程》等国家、行业和地方



相关标准的衔接，直接引用核心标准要求，同时结合呼伦贝尔草

原羊肉产业实际，对部分条款作出更严格、更具针对性的细化和

补充，如明确核心产区界定、细化胴体等级分类、优化全程溯源

流程等。本标准作为呼伦贝尔草原羊肉产业的指导性团体标准，

是对现有农畜产品相关标准体系的补充和具体化，与现行相关法

律、法规、规章及标准保持高度协调一致，无冲突矛盾内容。

九、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编制过程中，对标准中的技术内容未发生重大分歧意见。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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